[bookmark: _GoBack]《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1、 修订背景
现行《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备案管理规定》）自2012年10月1日实施以来，通过强化对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以及境内进口商的管理，为保障我国进口食品安全和服务贸易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，进口食品贸易及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快速增加，为适应新的贸易发展需求，保障进口食品安全，需修订完善《备案管理规定》，以进一步优化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手续，促进进口贸易便利化，满足贸易发展和监管需要。
2、 主要修订内容
基于优化程序、统一标准、压缩时限、全链条监管的原则，对《备案管理规定》进行全面修订，主要修订内容如下：
（一）优化备案程序和要求。一是结合海关监管实际，取消不必要的备案材料要求，企业办理食品进口商备案仅需填报《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》。二是优化备案内容，将《食品进口商备案信息表》备案内容由20项精简至16项；将《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信息表》备案内容由20项减少至10项。三是规范备案要求，明确进口商申请备案时，应当依法取得国内相应食品生产经营市场主体资格。四是减少企业负担，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（2025年修正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249号，以下简称“249号令”）已明确的食品进口和销售记录制度，不作重复性规定，降低企业填报材料负担。
（二）统一进口食品类别。修订了《备案管理规定》中适用食品范围，与当前海关监管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类别保持一致。
（三）压缩备案办理时限。将食品进口商备案的海关办理时限从5个工作日压缩为3个工作日；将原先未有办理时限的进口食品境外出口商或代理商备案，明确海关办理时限为3个工作日，提升备案工作效率，提高政务服务可预期性。
（四）强化全链条备案监管。一是强调事中事后监管，明确对已备案进出口商信息验核以及海关对其备案情况的监管要求。二是建立退出机制。明确进出口商申请注销备案、海关依法注销、整改与取消备案编号的情形。三是根据249号令第二十条的规定，对食品进出口商办理备案信息变更的要求进行强调和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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